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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洪涝灾害是我国最突出的自然灾害之一，随着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几十年来我

国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三项核心

功能，是完善我国洪水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非工程措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洪水保险制度发

展经历了行政主导、初步探索、间接发展、多元试点和加快推广五个阶段，当前已初步构建包含政府投

保、政府补贴与纯市场投保三种模式的洪水保险体系。然而，在近年特大洪涝灾害中，我国保险总赔付

覆盖直接经济总损失的比例仅约10%，呈现“产品类型丰富、保障程度不足”的特征。建议进一步完善

洪水保险风险分散机制，依托更大空间范围和资本市场分散洪水风险；提高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水平，健

全基础数据库与共享机制，科学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洪灾损失的影响；突出洪水保险风险治理

功能，加强洪水保险在促进洪水高风险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优化防洪调度中的作用。

关键词：洪涝灾害；洪水保险；防洪非工程措施；风险转移；风险减量；风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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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od disasters are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flood disasters in China have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recent decades. As a crucial non-structural measure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floo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flood insurance serves three core functions: risk transfer, risk reduction, and risk gover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lood insurance system has progressed through five 
stages: government-led administration, initial exploration, indirect development, diversified piloting, and accelerated 



58

水与经济
CHINA WATER RESOURCES  2026.11

promotion. Currently,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flood insurance system comprising government-purchased, 
government-subsidized, and purely market-driven modes. However, during recent severe flood events, total insurance 
payouts cover only about 10% of direct economic losses, presenting a characteristic of “abundant product types but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adequac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further refine its flood insurance risk 
diversification mechanisms by leveraging broader spatial scopes and capital markets to spread flood risk; enhance the 
level of flood disaster loss assessment, establish fundamental databases and sharing mechanisms, and scientifically 
quantify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flood loss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risk governance function of flood insurance and strengthen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gh-risk flood areas and in optimizing flood operation.
Keywords: flood disaster; flood insurance; non-structural measure for flood prevention; risk transfer; risk 
reduction; ris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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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通过完善防洪体系有效减少了洪涝灾害死亡

人数与受灾人口，但受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

因素影响，洪涝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整体

仍呈上升趋势，体现了洪水风险的不可消除性。根据

《中国水旱灾害防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

2024年我国洪涝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为2238
亿元（2024年不变价格），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总损失

的52.3%；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平均上升速率为13.3

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保险

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2014年，《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

各地根据风险特点，探索对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

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有效保障模式。2025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江河

保护治理的意见》提出，以洪水高风险区为重点逐步推

行洪水保险制度。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巨灾风

图1  1990—2024年我国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24年不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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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保障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

然而，目前我国洪水保险市场发展仍不充分，保险

赔付仅覆盖洪灾直接经济损失的10%左右，未能充分

发挥洪水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因此，研究如何完善

我国洪水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洪水保险的主要功能

1.风险转移功能
洪水保险的基本功能是风险转移。投保人在平时

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在洪灾发生后由保险公司为投

保人提供确定性的经济赔偿，平滑洪灾给投保人带来

的经济成本波动，提升投保人的期望效用，使洪水风险

在不同投保人之间进行制度化分担。

2.风险减量功能
洪水保险能够通过经济激励和传导机制，发挥风险

减量功能。第一，保险公司具有丰富的资金、人力和服

务网络等资源，具有在个人和企业等微观层面开展风险

减量服务的优势。例如，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在洪灾前积

极帮助客户转移财产或加强防护措施等，实现投保人降

低洪灾直接经济损失和保险公司减少赔付的“双赢”。

第二，已有研究表明，由于生产中断和产业链传导等导

致的洪灾间接经济损失可能会超出直接经济损失，企业

财产保险、营业中断保险等在灾后可以为企业快速提供

恢复资金，从而降低洪涝灾害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

3.风险治理功能
洪水保险能够与水利行业的洪水风险管理目标结

合，发挥风险治理功能。第一，通过基于实际洪水风险

水平设置差异化费率的机制，洪水保险可以激励投保

主体主动提升防洪水平，引导洪水高脆弱性产业转移

至洪水风险更低的区域，促进洪水高风险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第二，防洪调度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

支流等不同利益主体，例如对于蓄滞洪区及其下游防

洪保护区，洪水保险能够作为一种常态化利益补偿的

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防洪调度“电车难题”式的权衡

困境。第三，洪水资源具有供水、发电等经济效益，但

在储存洪水资源时面临一定的洪水风险，洪水保险可

以平衡不同经济目标的风险，促进洪水资源的利用。

三、洪水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1.1949—1979年：行政主导阶段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其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提供的农业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和企业财产

保险等产品中都涵盖了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损失的

赔偿责任，并在1954年长江洪水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

保障作用。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化的推行，

我国的保险业务在1958年后逐渐停办。

2.1980—2003年：初步探索阶段
1979年 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恢复国

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从1980年开始恢复包括洪水责任在内的一般性财产

保险等业务。此后我国一些地区探索了政府直接作为

投保人或提供保费补贴的政策性洪水保险制度，例如

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保险（1986 — 2001年）、浙江省海

塘保险（1992 — 2002年）和江西省农房保险（1992 —

1998年）等。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导致一些地

区的洪水保险业务出现了大量亏损，阻碍了洪水保险

的进一步发展。

3.2004—2012年：间接发展阶段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

保险制度；2006年浙江省和福建省开始探索由政府财

政提供保费补贴的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制度，后逐步

推广到全国；2007年财政部发布《中央财政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推动了涵盖洪水风险的政

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各

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2006年我

国发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是

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超过

六成的车主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同时，还会购买部分涵盖洪水责任的机动车损失保险

（简称车损险）。涵盖洪水赔偿责任的农业保险、农房

保险和车损险的快速发展，间接促进了我国洪水保险

市场的发展。

4.2013—2023年：多元试点阶段
这个时期，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展了以政府直

接投保或提供保费补贴为特征的巨灾保险试点工作。

例如，广东省推行了以降水量等气象指数为赔付触发

依据的巨灾指数保险。

除了巨灾保险外，各地还探索了多种与水利工程

和防洪调度有关的保险产品。在堤防保险方面，2017
年福建省率先开展了江海堤防保险工作。在水库保险

方面，2023年山东省开展了小型水库保险制度的探索

工作。在农村水利工程保险方面，河南省在 2016年组

建了农田水利设施保险项目共保体，浙江省温州市在

2022年发布了农村饮水设施灾害及管养综合保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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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防洪调度保险方面，2019年浙江省开展了水库

防洪超蓄救助保险的探索工作，2022年安徽省开展了

行蓄洪区农业补充保险的试点工作。

5.2024年至今：加快推广阶段
在巨灾保险方面，2024年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

险保障范围、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明确

保险责任由现有的破坏性地震，扩展增加台风及其引

起的风暴潮等次生灾害，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

地质灾害，将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

更名为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体，我国巨灾

保险制度进入了加快推广的2.0阶段。例如，四川省将

原有巨灾保险灾种由地震扩展至洪水、暴雨等灾害；湖

北省将巨灾保险方案由试点推广至全省；河北省政府

购买了全国首单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综合巨灾保

险，年保费为2亿元，省、市、县按照1∶1∶1的比例分担

保费。

在洪水保险方面，2025年 6月国务院发布的《蓄

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提出，国家鼓励、支持在蓄滞洪

区推行洪水保险制度，鼓励保险机构根据蓄滞洪区运

用后损失情况，开展洪水保险快速理赔和灾害应急预

付赔款服务。2025年，浙江省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农村水利全生态服务综合保险试点工作的通

知》，将农村饮水设施、水利堤防及附属设施的保险进

行了高度整合。2025年12月，山东省在东平湖蓄滞洪

区推行了全国首单专门面向政府主动运用蓄滞洪区导

致损失的洪水救助责任保险产品。

目前我国与洪水风险相关的保险产品，按照投保

主体可分为政府投保、政府补贴和纯市场投保三种模

式，涵盖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机动车辆、农业、水利工

程等多类标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洪水保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涵盖洪灾损失赔偿责任的保险产品类

型非常丰富。然而，保险赔偿在洪涝灾害损失中覆盖

比例仍然较低。例如，2021年7月中下旬河南特大暴

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 1200.6亿元，保险业赔付约

123.3亿元，仅覆盖直接经济损失的 10.3%；从全球范

围来看，瑞士再保险公司2025年报告显示保险赔偿了

全球约49%的自然灾害损失，赔付主要集中在发达国

家。我国洪水保险市场呈现“产品类型丰富、保障程

度不足”的特征，反映我国洪水保险体系仍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1.洪水保险风险分散程度不够充分
第一，洪水风险具有空间聚集特征，在小区域推行

洪水保险容易被极端事件冲击，影响洪水保险的可持

续性，因此建立完善的洪水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是国外

较成熟洪水保险市场普遍采取的做法。然而，虽然我

表1  中国洪水保险相关产品情况

类型 推行情况或典型产品 投保模式

巨灾保险
已有20多个省份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

2024年我国各省份已为6439万户次居民提供了22.36万亿元巨灾风险保障
政府投保、
政府补贴

水利工程保险
福建省江海堤防保险；山东省小型水库保险；

浙江省农村水利全生态服务综合保险；河南省农田水利设施保险
政府投保

防洪调度保险

浙江省水库防洪超蓄救助保险；
山东省东平湖蓄滞洪区洪水救助责任保险

政府投保

安徽省行蓄洪区农业补充保险 政府补贴

农业保险
市场规模全球第一；

2024年保费收入约1483.7亿元，为1.48亿户次农户提供5.22万亿元风险保障
政府补贴、
纯市场投保

农房保险 目前我国所有省份都开展了农房保险工作 政府补贴

机动车辆保险
市场规模全球第二；

2024年保费收入约9136.7亿元
纯市场投保

企业财产保险
市场规模较小；

2024年保费收入约627.6亿元
纯市场投保

家庭财产保险
市场规模较小；

2024年保费收入约285.6亿元
纯市场投保

工程保险
市场规模较小；

2024年保费收入约142.1亿元
纯市场投保

注：保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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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有20多个省份开展了以政府投保为主的巨灾保险

试点工作，但目前各试点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省份或地

市内部。例如，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巨灾保险实施方案

都规定，每年计提的巨灾保险准备金由各自省政府专

项管理或监督。因此，涵盖大量洪水赔付责任的巨灾

保险尚未充分在全国范围分散风险。

第二，水利工程是防御洪水的关键基础设施，其自

身也会遭受严重损失。根据《中国水利年鉴》，1998 —

2024年我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水利工程设施直接经济

损失为1.07万亿元（2024年不变价格），占同期全国洪

灾总损失的 17.7%，且近年来的水利工程设施直接经

济损失和其占全国洪灾总损失的比例都呈显著增加趋

势（p<0.01），如图 2所示。目前我国一些省份正在探

索推行的水利工程保险主要在试点地区局部运行，尚

未大范围推广并进行风险分散。

第三，自然灾害风险与资本市场的周期性不完全

正相关，二者之间可形成一定的风险对冲效应。我国

保险公司已经陆续发布了多只与地震和台风相关的巨

灾债券，但尚未发布以洪涝为主体的巨灾债券；上海期

货交易所已经发布了长三角气温指数，并在开发相关

期货金融衍生品，但我国尚无以降水和洪水为指数的

金融衍生品。因此，我国洪水保险风险尚未在资本市

场中充分分散。

断提升气象和水文预报能力，优化防洪调度方案。如何

更科学精细地量化各项防洪措施对洪灾损失的影响，是

当前我国乃至全球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发展亟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

第三，气候内部变率（如厄尔尼诺、太阳黑子活动、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等）和人为外部强迫（如温室气体

和气溶胶排放等），正在共同改变着我国不同区域洪涝

灾害风险的频率、强度和空间相关性。如何科学量化

气候内部变率和人为外部强迫对不同区域洪涝灾害损

失和洪水保险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3.洪水保险风险治理功能不够突出
第一，目前我国洪水保险相关产品通常是按照行

政区域、标的类型等设置区域统一费率，而尚未根据各

资产面临的洪水风险水平实行差异化费率，这使得洪

水保险在引导洪水高风险区产业优化布局的杠杆作用

未能凸显。

第二，尽管部分地区已探索推出蓄滞洪区保险及

水库超蓄保险等创新产品，利用保险机制有效促进了

防洪调度的顺利实施，但这些防洪调度保险多局限于

行政单元。例如，山东省梁山县东平湖蓄滞洪区保险

由梁山县水务局投保，其下游防洪保护区未提供保费

补偿。因此，以流域为单元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风险共担的防洪调度保险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2.洪涝灾害损失评估
水平不够精准

第一，准确的洪涝灾害

损失评估模型需要历史洪灾

损失、气象、水文、防洪排涝

工程与调度方案、地形、资产

分布及脆弱性等多类数据的

支撑。目前这些数据分散在

应急、气象、水利、住建、交通、

自然资源等政府部门和保险

公司中，不同单位间尚未形成

有效数据共享机制，导致缺乏

构建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

所需的系统数据库。

第二，我国已形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水利基础设施体

系，并在国家水网建设的大背

景下不断提高洪涝灾害防御

标准；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 图2  1998—2024年我国水利工程设施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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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洪水资源化利用在我国洪水风险管理

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统筹水灾害防治与水资源利

用已成为重要课题。然而，如何利用洪水保险机制更

好地平衡不同区域和时段的防洪、发电与供水等多重

目标，在我国目前的洪水保险实践中基本空白，服务洪

水资源化利用的洪水保险产品仍有待开发。

五、完善洪水保险体系的对策建议

1.完善洪水保险风险分散机制
第一，建议我国在更大空间范围分散洪水风险。

团队研究发现，过去40年我国大部分省份之间和大部

分流域之间的洪涝灾害损失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性或

负相关性，空间互补性较好。图3显示了1984 — 2023
年我国相关流域洪灾直接经济损失的皮尔逊相关系

数。团队进一步评估发现，相比各省份目前单独推行

洪水保险的模式，建立全国洪水保险制度理论上能够

减少 13.7%的保费和 60.8%的风险准备金，降低洪水

保险体系的运行风险与成本。

因此，建议我国在各地区单独推行洪水保险的基

础上，进一步结合不同地区间的洪水风险互补性，建

立全国洪水保险基金，将洪水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

散，提高洪水保险的可持续性。同时，建议成立由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单位组

成的中国洪水保险制度起草小组，在保险法、防洪法

等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中国洪水保险条例，具体规

定全国洪水保险基金的收支方式、各级政府和个人的

保费支出比例、不同洪水风险等级区域洪水保险的强

制程度等内容。

第二，目前我国部分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成

立了专业化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核心资产面

临的风险，例如国家电网成立的英大泰和财产保险公

司主要提供电力相关的保险服务，国铁集团成立的中

国铁路保险公司主要提供铁路领域的保险服务，中石

油专属财产保险公司主要为中石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提供保险服务。建议充分借鉴电力、交通、油气等行

业的财产保险经验及部分省份水利工程保险的试点成

效，由水利部牵头探索建立全国水利工程保险制度。

建议可首先为容易受到洪水冲击的堤防、小型水库、农

村供水设施等水利工程投保，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按照一定比例分摊保费，平滑水毁工程修复的财政支

出波动性。随着国家水网持续建设和水利行业进一步

市场化改革，建议在未来成立专业化的中国水利工程

财产保险公司，通过保险机制提升水利基础设施灾后

恢复能力和运行韧性，服务国家水安全战略。

第三，建议加强水利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合作，参考

我国已经发行的地震、台风巨灾债券和长三角气温指

数，推动以洪涝灾害为主体的巨灾债券、以降水和洪水

为指数的期货金融衍生品的研究、开发与落地，进一步

利用资本市场分散洪水风险，提升我国抵御极端洪涝

灾害的经济韧性。

2.提高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水平
第一，建议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从洪涝灾害损失

评估模型需求出发，制定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数据

需求清单与统计标准，共同构建洪涝灾害损失评估基

础数据库。同时，建立各单位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进一

步挖掘已有数据的应用价值，例如可将已经制定的多

轮全国洪水风险图、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成果等用于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的构建、验证与

完善。

第二，建议在系统收集防洪工程调度方案与历史

调度数据的基础上，研究我国不同流域、不同类型防

洪工程的调度规律，在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中科学

设置水库、堤防、蓄滞洪区、泵站、排水管网等模块，提

高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的精准性。例如，有的研究

提出，在全球平均气温升高3 ℃、经济同步发展和保持图3  各流域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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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防洪能力的情景下，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预计

将达到上万亿元，但是相关研究没有考虑我国防洪能

力继续提升的情景，可能导致对洪涝灾害损失的高估。

建议利用耦合防洪模块的高时空分辨率洪涝灾害损失

评估模型，结合我国最新制定的各流域防洪规划，对洪

涝灾害损失做出更合理的预估。

第三，建议水利、住建等部门和保险机构加强合

作，编制高空间分辨率洪水风险图，包含不同洪涝灾

害重现期下的静态淹没范围、受灾人口、农作物受灾

面积和经济损失等指标，并开发洪水风险图的动态预

报产品。考虑到全国尺度的计算成本问题，建议全国

洪水风险图的空间分辨率应至少达到国际保险行业

领先水平（10米级），精确到居民小区、产业园、医院、

学校、养老院等；未来可进一步提高空间分辨率至米

级或亚米级，精确到具体的城乡居民建筑、企业厂房、

基础设施等。同时应将我国洪涝灾害损失评估结果

向社会公布，增强社会整体的洪水风险认知与防灾减

灾意识。

第四，建议我国在洪水指数保险和巨灾债券等产

品设计中，利用高分辨率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的结

果，将触发指数从以降水为主扩展至包含洪水流量与

水位等水文数据，以更加符合洪水的流域属性，降低产

品指数触发与实际损失发生之间的基差风险。

第五，建议加强保险公司与气候、水利等领域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在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的气候

压力测试中，综合考虑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和人为外部

强迫对我国不同区域中短期与长期极端降水和洪涝灾

害风险变化的影响，为以年际为时间尺度的洪水保险

合同制定与更长期的洪水风险管理提供前瞻性指导。

3.突出洪水保险风险治理功能
第一，建议根据各地区实际洪水风险水平和资产类

型对洪水保险进行差异化定价，减少洪水低风险区对洪

水高风险区的隐性保费补贴，发挥洪水保险在优化国土

空间布局中的杠杆作用。在洪水高风险区推行城乡居

民住宅补充型洪水保险制度，由政府提供适当补贴，鼓

励民众购买涵盖巨灾保险以外更高保额的洪水保险产

品，降低洪灾对民众的经济冲击；在洪水高风险区推行

企业财产洪水保险制度，尤其是针对洪水脆弱性较高的

产业要探索引入半强制投保机制，政府可对小微企业或

特定行业提供适当保费补贴，保险公司也应根据企业采

取防洪措施的效果适当降低保费，推动洪水高风险区建

立与洪水风险相适应的韧性经济系统。

第二，建议充分总结历史和现有防洪调度保险的

经验，综合考虑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洪水风

险利益关系，开发以流域为投保单元的水库超蓄和蓄

滞洪区保险产品。在精细量化水库超蓄和蓄滞洪区运

用对防洪保护区减灾效益的基础上，由防洪受益区为

水库超蓄区或蓄滞洪区内民众购买洪水保险或提供常

态化补偿。

第三，建议进一步研究洪水保险服务洪水资源化

利用的机制，推动水电公司、原水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企

业联合开发洪水资源利用创新型保险产品。例如，可

以将淹没损失较少的区域作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风险

缓冲区，由水电公司、原水公司为风险缓冲区内民众购

买洪水保险并提供常态化补偿，并由政府和企业在需

要运用风险缓冲区前及时转移人员，平衡防洪、发电、

供水等经济风险，发挥保险在洪水资源化利用方面的

作用。

六、结 语

洪水保险是洪水风险管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非工

程措施，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三项核

心功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洪水保险制度经历了

行政主导、初步探索、间接发展、多元试点和加快推广

五个阶段，已经初步构建包括政府投保、政府补贴和

纯市场投保三种模式的保险产品体系，涵盖家庭财产、

企业财产、机动车辆、农业、水利工程等多种标的。然

而，我国洪水保险市场呈现“产品类型丰富、保障程度

不足”的特征。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洪水保险风险分

散机制，依托更大空间范围和资本市场分散洪水风险；

提高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水平，健全基础数据库与共享

机制，科学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洪灾损失的影

响；突出洪水保险风险治理功能，发挥洪水保险在促进

洪水高风险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优化防洪调度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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